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年度）

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 单位数：2

年度整体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是法院系
统的基层单位。依法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的作用，坚持
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妥
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司法
保障；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建全审判权运行
机制，深化智慧法院建设，提升审判质效;提高司法透
明度，落实司法为民、司法便民举措，积极参与社会
综合治理;全面加强法院队伍建设，提升队伍正规化专
业化职业化水平，确保司法公正。

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是法院系统的基层单位。依法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的作用，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维护国
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建全审判权运行机制，
深化智慧法院建设，提升审判质效;提高司法透明度，落实司法为民、司法便民举措，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全面加强法院队伍建设，
提升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确保司法公正。

未能完成原因

我院依法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的作用，坚持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妥善化解各类
矛盾纠纷，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深化
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建全审判权运行机制，深化
智慧法院建设，提升审判质效;提高司法透明度，落
实司法为民、司法便民举措，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
理;全面加强法院队伍建设，提升队伍正规化专业化
职业化水平，确保司法公正。

年度部门整
体支出规模
（万元）

按资金来源 按资金结构 按预算级次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市本级支出 转移支付区

全年预算数 10,959.14 0.00 8,675.99 2,283.15 10,959.14 0.00

全年执行数 10,905.74 0.00 8,662.60 2,243.15 10,905.74 0.00

完成率 99.5% 0% 99.8% 98.2% 99.5% 0%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自评分
评分依据、未达标原因、改进

措施
备注

管理效能

45.00 资金管理 16.00

预算完成率 2.00

部门（单位）本年度预算完成数与预算数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预算完成程
度。

1.预算完成率=（年度预算数/全年预算数）×100%。2.
本指标得分=预算完成率×分值。某部门得分=[某部门预

算完成率-90%]÷[100%-90%]×分值。预算完成率完成率
在100%-90%之间的，按公式计算得分；低于90%的不得分
。

1.9

多举并措提高预算执行率，争
取财政资金合规支付，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避免财政资金出

现闲置。

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3.00
反映部门（单位）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及时
性，对申请新增预算的入库项目开展事前立项
预算评估工作的落实情况。

1.预算编制基础信息（包括单位人员信息、资产信息
等）准确完整，得1分，否则不得分。2.部门预算编制在
规定时间报送市财政局审核，得1分，否则不得分。3.部
门对申请新增预算的入库项目按《广州市本级重大政策
和项目财政立项预算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的程序和
内容开展立项预算评估的1分，否则不得分。

3
预算编制基础信息准确，部门
预算编制在规定时间报送市财
政局审核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专项资金管理情况 2.00 反映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总体情况。

1.对于到期需要延续安排的专项资金，未按规定提前1年
进行绩效评价的，扣1分；2.未按规定在市级财政专项资

金信息统一管理平台公开专项资金信息的，扣0.5分；3.
业务主管部门未按规定制定或修订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扣0.5分。部门无专项资金的，得满分。

2 按规定执行。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率 2.00 反映部门（单位）收入预算编制的准确性。

    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异率=（收入决算数-收入调
整预算数）/收入调整预算数*100%（取绝对值）。    

差异率=0，本项指标得满分；每增加5%（含）扣减
0.5分，直至扣完为止。

1.5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数
10905.7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

整数10959.14）/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调整数10959.14=0.49%

本指标根据部门决算

报表财决01-1表《财
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
总表》相关数据计算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度平均
执行率

2.00 反映部门预算资金支出进度。

1.按财政部门通报各部门各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度
平均执行率。2.平均支出执行率达到100%的，得满分；
平均支出进度低于100%的，得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度

平均执行率×本指标分值。

1.99 我院本年度执行率为99.5%。

本指标中相关执行率
和支出数以市财政局
（国库处）通报为准

。  

结转结余率 2.00
部门（单位）当年度结转结余额与当年度预算
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位）对
结转结余资金的实际控制程度。

 结余结转率=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决算数/（年初财
政拨款结转和结余收入决算数+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决
算数+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决算数）×100%      1.
结余结转率≤10%的，得2分；    2.10%＜结余结转率≤
20%的，得1分；    3.20%＜结余结转率≤30%的，得0.5
分    3.结余结转率＞30%的，得0分。

2
我院申请结转金额为334934元
。

本指标根据部门决算
报表财决01-1表《财
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
总表》相关数据计算
。

部门预算及财务管理制度健
全性

3.00

部门为加强预算管理、规范财务行为而制定的

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整，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
预算管理制度对完成主要职责或促进事业发展
的保障情况。

1.是否已制定或具有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

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2.相关管理制度是否
合法、合规、完整；3.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对上述标准，全部符合得满分，不符合酌情扣分。

3
我院制定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
院财务管理规定，并按规定执

行。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采购管理 2.00 政府采购执行率 2.00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政府采购金额与年度
政府采购预算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
（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执行情况。

    本指标得分=本指标满分分值×政府采购执行率    
其中：政府采购执行率=（实际采购金额合计数/采购计
划金额合计数）×100%，超出目标值不加分；    如实
际采购金额大于采购计划金额则本项不得分。    政府
采购预算是指采购机关根据事业发展计划和行政任务编
制的、并经过规定程序批准的年度政府采购计划。

0
我院实际采购支出1575.65万
元，年初预算政府采购预算表
为1322.45万元。

本指标根据部门决算
报表附表《政府采购
情况表相关》数据计
算。

信息公开管理 4.00

预决算信息公开合规性 2.00

主要考核部门（单位）在被评价年度是否按照
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公开相关预决算信息，
用以反映部门（单位）预决算管理的公开透明
情况。

1.部门预算公开得分： （1）按规定内容、在规定时限
和范围内公开的，得1分。 （2）进行了公开，但未达到
时限、内容或范围要求的，得0.5分。 （3）没有进行公
开的，得0分。 （4）涉密部门经批准不需要公开相关信
息的，计0.5分。2.部门决算公开得分： （1）按规定内
容、在规定时限和范围内公开的，得1分。 （2）进行了
公开，但未达到时限、内容或范围要求的，得0.5分。 
（3）没有进行公开的，得0分。 （4）涉密部门经批准
不需要公开相关信息的，计0.5分。本指标得分=部门预
算公开得分+部门决算公开得分

2 我院按规定开展公开工作。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绩效信息公开情况 2.00 反映部门（单位）绩效信息公开执行到位情况

指绩效目标、绩效自评资料按规定在单位门户网站公开
情况。1.绩效目标在规定时间公开的，得满分，否则不
得分；2.绩效自评资料在规定时间公开的，得满分，否

则不得分。3.目标公开情况和自评资料公开情况得分各
占50%，计算出本指标的综合得分。

2 我院按规定开展公开工作。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资产管理 4.00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1.00

部门（单位）为加强资产管理，规范资产管理
行为而制定的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整、用以反

映和考核部门（单位）资产管理制度对完成主
要职责或促进社会发展的保障情况

1.已制定或具有资产管理制度，且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合
法、合规、完整，得0.5分；2.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得到有
效执行，得0.5分。

1
我院严格按照市财局有关资产

管理文件开展资产管理工作。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资产账务核对情况 1.00
反映部门（单位）资产账与财务账的核对情况
。

资产账与财务账（或部门决算资产负债简表）相符的，
得1分；不相符的不得分。

1 我院资产账与财务账相符的。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固定资产利用率 2.00
部门（单位）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与所有固
定资产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
位）固定资产使用效率程度。

1.比率≥90%的，得2分；2.90%＞比率≥75%的，得
1.5分；3.75%＞比率≥60%的，得1分；4.比率＜60%的，
得0分。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

固定资产总额）×100%。

2 我院固定资产均是在用状态。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成本管理 4.00

公用经费控制率 2.00

部门（单位）本年度实际支出的公用经费总额
与预算安排的公用经费总额的比率，用以反映
和考核部门（单位）对机构运转成本的实际控

制程度。

   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
公用经费总额）×100%。控制率≤100%，得满分；差异
率>100%时，不得分。  

2
我院公用经费执行数在年初预
算内。

本指标根据部门决算
报表附表《机构运行
信息表》《量化评价

表》数据计算。

“三公经费”控制率 2.00
部门本年度“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与预算安
排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对“三公经
费”的实际控制程度。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三
公经费”预算安排数）×100%。控制率≤100%，得满
分；差异率>100%时，不得分。 

2
我院对三公经费执行按年压减

。

本指标根据部门决算
报表附表《机构运行

信息表》《量化评价
表》数据计算。

绩效管理 15.00

绩效管理制度建设 3.00

反映部门对机关和下属单位、专项资金等绩效
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

价结果应用等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建设和执行
情况

1.部门出台对本级使用资金管理制度明确绩效要求的，
得满分，否则不得分。绩效要求应包含绩效目标管理、
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

2.部门主管专项资金印发管理办法，并体现绩效管理要
求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3.部门出台制度明确机关
各处室、机关与下属单位的绩效职责分工要求的，得满
分，否则不得分。4.制度形式可以为专门规定，也可以
是综合制度。内容有缺漏的，酌情扣分。以上三项得分
分别占30%、30%和40%，计算出本指标的综合得分。

0
我院均按照市财局绩效管理文

件执行。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绩效目标合理性 2.00

部门（单位）所设立的整体绩效目标是否依据
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评价部
门（单位）设立的绩效目标与部门履职和年度
工作任务的相符性。

1.整体绩效目标能体现部门（单位）“三定”方案规定
的部门职能的，得0.5分；2.整体绩效目标能体现部门
（单位）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的，得0.5分；3.整
体绩效目标能分解成具体工作任务的，得0.5分；4.整体
绩效目标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相匹配的，得0.5分；对
上述标准，没有完全符合的，可酌情扣分。

2
我院设立的绩效目标能与部门
履职和年度工作任务相符。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绩效指标明确性 2.00
部门（单位）依据整体绩效目标所设定的绩效
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量化，用以反映和考
核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1.绩效指标中包含能够明确体现部门（单位）履职
效果的社会经济效益指标的，得0.5分；    2.绩效指标
具有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的，得0.5分；    3.绩效指
标包含可量化的指标的，得0.5分；完全没有可量化的指
标的，不得分；    4.绩效目标的目标值测算能提供相
关依据或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得0.5分；    对上述标
准，没有完全符合的，可酌情扣分。

2
我院能明确体现部门履职效果
的社会经济效益指标。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绩效目标完成率 2.00
部门（单位）整体绩效目标中各项目标的完成
情况，反映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

    绩效目标完成率=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中已
实现目标数/申报目标数×100%    本指标得分=绩效目
标完成率×该指标分值。

2 我院绩效目标均有效。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开展情

况
4.00

反映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监控和绩效自评开展情

况。

1.绩效监控开展情况（1）部门（单位）按要求开展部门
整体支出绩效监控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2）部门
（单位）及时报送相关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监控材料（自

评表、自评报告、相关佐证材料），得1分，否则不得分
。2.绩效自评开展情况（1）部门（单位）按要求开展部
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1分，否则不得分。（2）部门
（单位）及时报送相关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材料（自
评表、自评报告、相关佐证材料），得1分，否则不得分
。本指标得分=部门绩效监控得分+部门绩效自评得分

4 我院按要求开展绩效监控。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绩效结果应用 2.00
反映部门对监控结果处理、绩效重点评价意见
等的整改应用情况。

1.及时反馈处理监控预警提醒信息的，得0.5分，未及时
处理的不得分；2.及时将重点评价整改情况反馈财政部
门的，得0.5分，未及时反馈的不得分；3.对预算执行较
慢、自评结果较差的项目，深入分析及说明原因，提出
整改措施和解决办法的得0.5分，否则不得分。4.建立绩
效评价结果与本单位预算编制管理相挂钩工作机制，得
0.5分，否则不得分。对上述标准，没有完全符合的，可
酌情扣分。

2 我院能及时开展绩效监控。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指标值 得分/自评分
评分依据、未达标原因、改进

措施
备注

履职效能 50.00

持续加强队伍建设。 12.50 业务宣传活动次数 12.5 1次 34次 12.50
开展线上线下“法律六进”等
普法课堂，法律咨询活动34场
次。

狠抓审判执行。 12.50

救助资金及时支付率 3 95%或以上 100% 3.00
2021年司法救助能及时进行支
付。

诉讼费退还合规率 3 100% 100% 3.00 对资金合规退还。

救助达标率 3 100% 100% 3.00 无。

国家赔偿金合格率 3.5 100% 100% 3.50 无。

提升司法服务水平和群众获
得感。

12.50
宣传活动举办次数 6.5 1次或以上 34次 6.50

开展线上线下“法律六进”等
普法课堂，法律咨询活动34场
次。诉讼费退费及时率 6 95%或以上 100 6.00 及时退费。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
改革。

12.50

安全事故发生次数 4.5 0次 0次 4.50
工程维修期间没有发生安全事
故。

办公人员对日常办公环境满
意度

4 90%或以上 88.41% 3.93
努力提高办公人员对办公环境
的满意度。

设备设施正常运作率 4 95%或以上 100% 4.00
本年度设备设施均能正常运作
。

加减分项 5.00 工作表现加减分 5.00 工作受表彰或批评 5.00
反映部门预算管理工作受表彰或批评的相关情
况。

1.加分项：部门完成预算编制及执行等工作较好，受到
财政部门表扬的；部门决算完成工作较好，受到财政部
门表扬的,每项加2.5分，加分最多不超过5分。
2.减分项：审计部门或财政部门在对各部门进行监督检
查、绩效评价时,如发现在预算编制或预算执行上存在违
规行为、绩效评价结果为差的；部门未在规定时限内完
成绩效自评的、绩效审计发现问题造成入审计整改问题
的,每发现一起扣2.5分，扣分合计不超过5分。

0 无。
部门自行提供佐证材
料。

总分 100 自评得分 89.39

注：履职效能中的二、三级指标对应批复的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申报表中年度主要工作任务的绩效目标、关键指标及指标值。


